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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《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例 》  

(第 230 章 ) 
 

公 共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路 綫 表 令  
 
 
引 言  
 
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十 日 行 政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而

行 政 長 官 指 令 根 據 《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例 》 (《 條 例 》 )第 5(1)條 ，

制 定 九 龍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、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、 新 世 界 第 一

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、 新 大 嶼 山 巴 士 (一 九 七 三 )有 限 公 司 及 龍 運 巴

士 有 限 公 司 的 路 綫 表 令 * ， 使 這 些 巴 士 公 司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一

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實 施 的 服 務 改 動 得 以 正 式 確 立 。  
 
 
理 據  
 
2. 作 出 服 務 改 動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了 提 升 服 務 乘 客 的 質 素 以 及

提 高 巴 士 營 運 的 效 率 。 這 些 改 動 須 正 式 確 立 ， 使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可

繼 續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。  
 
 
路 綫 表 令  
 
3. 該 五 家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所 經 營 的 服 務 ，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

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，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15(1)條 的

規 定 ， 並 在 有 關 巴 士 公 司 的 同 意 下 ， 作 出 下 列 的 改 動 ：  
 

(a) 九 龍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開 辦 了 一 條 新 路 綫 ， 取 消

了 一 條 路 綫 ， 並 更 改 了 56條 路 綫 ；  
 
(b)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擁 有 兩 項 巴 士 專 營 權 。 港 島 和 過 海 隧 道 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 註 ： 路 綫 表 令 存 放 在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， 供 議 員 審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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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服 務 的 專 營 權 方 面 ， 該 公 司 更 改 了 16條 路 綫 。 北 大 嶼

山 和 赤 鱲 角 機 場 巴 士 服 務 的 專 營 權 方 面 ， 該 公 司 開 辦 了

一 條 新 路 綫 ， 並 更 改 了 四 條 路 綫 ；  
 
(c)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開 辦 了 一 條 新 路 綫 ， 取 消

了 一 條 路 綫 ， 並 更 改 了 18條 路 綫 ；  
 
(d) 新 大 嶼 山 巴 士 (一 九 七 三 )有 限 公 司 更 改 了 兩 條 路 綫 ； 以

及  
 

(e) 龍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更 改 了 一 條 路 綫 。  
 
這 些 服 務 改 動 將 納 入 新 路 綫 表 令 。  

 
4. 就 該 五 家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作 出 上 述 的 服 務 改 動 方 面 ， 我 們 的

考 慮 是 我 們 的 施 政 方 針 ， 一 方 面 調 整 尤 其 是 在 繁 忙 道 路 上 行 駛 的

巴 士 服 務 ， 以 助 紓 緩 交 通 擠 塞 和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， 另 一 方 面 要 確 保

能 適 當 地 滿 足 市 民 對 巴 士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巴 士 服 務 重 組 是 一 項 持 續

進 行 的 工 作 。 運 輸 署 一 直 與 各 區 議 會 及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共 同 研 究 ，

透 過 取 消 、 合 併 、 縮 短 巴 士 路 綫 和 縮 減 班 次 等 方 法 以 減 少 尤 其 是

在 繁 忙 道 路 上 行 駛 的 巴 士 班 次 及 巴 士 停 車 次 數 。 在 重 組 巴 士 服 務

時 ， 運 輸 署 會 考 慮 是 否 有 合 理 的 替 代 服 務 供 乘 客 使 用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當 其 他 路 綫 有 需 要 增 加 服 務 時 ， 巴 士 公 司 亦 會 把 重 組 後 多 出

的 巴 士 適 當 地 調 配 至 這 些 路 綫 。  
 
5. 建 議 納 入 路 綫 表 令 的 服 務 改 動 的 主 要 原 因 包 括  - 
 

(a)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的 變 化 ；  
 
(b) 配 合 地 區 人 口 的 變 動 ， 例 如 因 應 新 住 宅 發 展 而 出 現 的 人

口 增 長 ；  
 
(c) 加 強 不 同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之 間 的 協 調 ， 並 減 少 服 務 重 疊 ；

以 及  
 
(d) 改 善 專 營 巴 士 的 營 運 效 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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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6.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將 會 如 下 ︰  
 

刊 登 憲 報  
 

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二 十 日

提 交 立 法 會 以 進 行 「 先 訂 立

後 審 議 」 的 程 序  
 

 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一 日  
 

生 效 日 期  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一 日  
 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7.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並 且 不 會

影 響 《 條 例 》 現 有 的 約 束 力 。 而 建 議 對 經 濟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則 載 於

附 件 。 建 議 對 生 產 力 、 財 政 或 公 務 員 都 沒 有 影 響 ， 對 環 境 或 可 持

續 發 展 也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。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8.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15(1)條 作 出 上 述 的 服 務 改 動 前 ， 我 們 已

徵 詢 各 有 關 區 議 會 對 主 要 改 動 的 意 見 ， 並 普 遍 獲 得 有 關 區 議 會 的

支 持 。 這 些 改 動 現 已 實 施 。 有 些 區 議 員 對 改 動 提 出 意 見 ， 並 建 議

進 一 步 改 善 巴 士 服 務 ， 運 輸 署 會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就 有 關 建 議 予 以 考

慮 。  
 
 
宣 傳 安 排  
 
9. 我 們 發 出 本 資 料 摘 要 供 立 法 會 議 員 參 考 。  
 
 
背 景  
 
10.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5(1)條 的 規 定 ，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

可 向 註 冊 公 司 批 予 權 利 ， 經 營 在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藉 命 令 指

明 的 路 綫 的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。 這 些 指 明 路 綫 構 成 有 關 巴 士 專 營 權 的

專 營 巴 士 路 綫 網 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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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專 營 巴 士 路 綫 網 絡 需 要 不 時 調 整 ， 以 配 合 市 民 不 斷 轉 變

的 交 通 需 求 。《 條 例 》 第 15(1)條 訂 明 ， 運 輸 署 署 長 可 在 諮 詢 巴 士

公 司 後 ， 規 定 有 關 公 司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暫 時 開 辦 新 路 綫 以 及 更 改 指

明 路 綫 。 除 非 這 些 改 動 在 有 關 期 限 屆 滿 前 已 納 入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

政 會 議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5(1)條 所 制 定 的 路 綫 表 令 內 ， 否 則 這 些 改

動 的 有 效 期 最 長 只 可 達 24 個 月 。  
 
12. 現 行 的 路 綫 表 令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獲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

會 議 通 過 ， 正 式 確 立 截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巴 士 路 綫 的 改

動 。 現 須 制 定 新 的 路 綫 表 令 ， 讓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

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實 施 的 服 務 改 動 可 以 繼 續 有 效 。  
 
 
查 詢  
 
13.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下 述 人 員 聯 絡 ：  
 

何 裕 文 先 生  
運 輸 署 助 理 署 長  
電 話 ： 2399 2525 
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 
 
 



 

 

附 件  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 
 當 局 會 制 定 新 路 綫 表 令 ， 使 巴 士 公 司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

一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實 施 的 服 務 改 動 得 以 正 式 確

立 。 改 動 服 務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了 提 升 服 務 乘 客 的 質 素 以 及 提 高 巴

士 營 運 的 效 率 ， 某 些 改 動 亦 有 助 紓 緩 交 通 擠 塞 。 因 此 ， 正 式 確

立 上 述 改 動 會 為 市 民 及 巴 士 公 司 帶 來 正 面 的 經 濟 效 益 。  
 
 
 

- 完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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